连云港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
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申领公告

为推动我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工作，根据《江苏省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现将我市补贴申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1. 补贴时间：2024 年 7 月 25 日（含）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含）。
2. 适用对象：期间，我市城镇住宅和农村住宅的产权人，购置用于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的饰面砖、地板、墙板、集成吊顶、套装门、整体柜、淋浴房、洁具等物品和材料。
3. 补贴比例及限额：按照装修合同中相关物品和材料购置价的 15% 给予补贴，每人且每套房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个人自行购买的不在此次补贴范围，且同一套房不重复享受商务部门的家装家居补贴。
二、补贴申领办理流程
（一）申请
1. 申请地点：装修、改造房屋所在地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咨询办理方式附后）。
2. 申请材料
（1）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1）。
（2）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房屋产权证明（补贴申请人须为房屋产权人）。
（4）与装修企业签订的装修合同及相应付款凭证。
（5）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见附件 2）。
（6）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见附件3）。
（7）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现场照片。
（8）承诺书（见附件4）。
（二）审核
装修、改造房屋所在地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接收及审核，将通过审核的有关信息汇总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拨付
1. 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申请人信息资料审核汇总后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形成拨付清单提交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根据资金拨付清单将补贴资金全额发放至申请人的银行账户。补贴资金额度先申请先得、用完即止。
2. 申请人需确保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准确无误，以便补贴资金顺利发放。
（四）抽查
市、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开展随机抽查，可通过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等第三方进行抽查，也可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踏勘等方式对申报情况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 50%。申请人应积极配合抽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五）退货
申请人申请补贴后退货，导致补贴额度或补贴基数发生变化的，务必第一时间主动向申请单位说明情况，撤回申请并返还相应已获补贴。
三、相关要求
1. 全市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申领工作的合规引导，加强风险防范。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接受审计、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检查。
2. 对截留、挤占、挪用和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四、附则
1.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补贴申请时间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请符合条件的市民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
2.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如有疑问，请致电（0518）85412078（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或前往当地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咨询。
附：各县区（功能板块）住建主管部门咨询和办理热线

海州区住建局  振海路195号 85413067
连云区住建局  广州路88号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中心6楼638室 80198001
赣榆区住建局   黄海东路305号建设大厦708室86035255
开发区住建局  花果山大道601号新海连大厦1楼开发区房地产市场管理所 85880203
徐圩新区建设局  产业服务中心614室 82256309
东海县住建局  晶都大道北侧  87775002 
灌云县住建局  恒驰大厦9楼物业管理办公室88166136
灌南县住建局  住建局住房保障科 83221184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建设局 学院路8号学苑宾馆管委会办公区  85781951


高新区规建局 海州区昊海大厦4楼407 室 83081115    

附件：1. 补贴申请表（参考模板）
2. 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参考模板）
3.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参考模版）
4. 承诺书（参考模板）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2月2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1
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方式
	

	装修企业
名称
	
	社会信
用代码
	（必填）

	装修企业
地址
	
	联系
方式
	

	房屋
坐落
	**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小区**幢**单元**楼**户
	房屋
类型
	口城镇住宅
口农村住宅

	物品和材料
购置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申请补贴
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提交材料
清单
	1. 申请表口
2. 居民身份证口
3. 房产证明材料口
4. 装修合同及付款凭证口
5. 物品材料购置明细表口
6.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口
7. 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现场照片口
8. 承诺书口

	申请人银行
卡号
	
	开户
银行
	

	

申请人（签字）：	                   装修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

	序号
	物品和材料名称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申请人（签字）：              	装修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

房屋地址：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居）+小区名称+楼栋号+单元号+房号
房屋产权证编号：
房屋产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装修改造企业名称：（企业全称）
装修改造工程相关信息：
兹证明，（装修改造企业名称）于（装修改造工程开始日期）至（装修改造工程结束日期）期间，对上述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工作，施工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厨房和卫生间区域的翻新改造，以及其他相关区域的墙面、地面、顶面装饰等工程（详细施工内容可参考装修合同及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用于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的物品和材料，如饰面砖、地板、墙板、集成吊顶、套装门、整体柜、淋浴房、洁具等，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及安全规范要求。
本证明出具方在装修改造期间对工程进行了现场查看与监督（查看监督方式及次数可简要说明），确认施工过程符合行业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未发现违规操作或安全隐患问题。
特此证明
第三方单位信息：（房屋所在地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
单位名称：（第三方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单位详细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证明正反面打印）

附件4
承 诺 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 承诺：
本人所提交材料无任何伪造、涂改、弄虚作假等情况，同意接受电话回访和实地核查。
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购物品、材料购置补贴为首次申领，未同时享受商务部门的家装家居补贴。如申请补贴的物品或材料发生退货导致补贴额度或补贴基数发生变化，本人将第一时间主动向申请单位提出说明，撤回申请、返还相应已获补贴。
本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若违反本承诺，愿意取消申领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